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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炮》专刊宗旨
“和谐、合作、发展、共赢”，为实现我国烟花产业链一体化，本着促

进发展、友好合作的原则，团结全国从事花炮设计、生产、批发、燃放等

环节的团体和个人，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努力推动中国花炮产业

的健康发展。

烟花爆竹是江西省传统优势产业，
尤其是上栗县、万载县，制作烟花爆竹均
有上千年历史，两地的烟花爆竹制作工
艺，都已成为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同时，契合国家宏观政策和产
业政策，历经五轮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
提升改造，江西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散、
小、差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善，安全生产
条件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方面也得到了
稳步提高，烟花爆竹产业为促进农民增
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
定和革命老区实行精准扶贫发挥了巨大
作用，花炮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日益显现。以供销系统为主导的全省烟
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经过 20年的标准
化建设，硬软件条件和规范化管理水平
日趋完善，确保了全省烟花爆竹流通环
节的经营安全。

近年来，由于有关部门对安全与环
保问题的担忧，引发各地对烟花爆竹大
范围禁限放政策的出台。省内各地政府
纷纷颁发禁令，有的地方甚至立法禁放，
给江西省烟花爆竹生产和经营带来了空
前的压力和影响，导致烟花爆竹市场空
间严重萎缩，烟花爆竹传统文化传承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客观理性对待燃
放烟花爆竹这一民俗文化传承，防止“一
刀切”、“一窝蜂”的制定和出台禁限放政
策给该行业造成过度影响。江西省烟花
爆竹行业协会、上栗县花炮总商会、万载
县烟花爆竹总商会经多次调研，广泛征
求各界的意见，在 2020年传统春节烟花
爆竹需求旺季到来之时，联合发出科学
制定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的意见和建
议。

“一刀切”式禁限放令与相关政策不符

国务院《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于2006
年颁布实施以来，对进一步加强我国烟
花爆竹生产、销售、运输、燃放的规范管
理，促进烟花爆竹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条例》明确规
定：“燃放烟花爆竹，应当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
确定限制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
地点和种类”，该规定的立法本意是考虑
在特定时段和相对区域燃放烟花爆竹产

品可能出现安全问题，地方政府可以相
应设置禁限放时段和区域，但《条例》自
始至终并未规定可以以“一刀切”的方式
全面禁放；2016年，国务院印发《消费品
标准和质量提升计划（2016--2020）》，明
确将烟花爆竹作为传统文化列入重点提
升领域；2018年 3月 1日实施的《烟花爆
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安监总局第 93
号令），也没有禁止生产和销售烟花爆竹
产品，而是进一步明确了烟花爆竹安全
生产能力和经营条件。这表明在国家层
面，各级政府和部门应该强化烟花爆竹
的生产经营管理，而非全面禁止；作为我
国烟花爆竹主产地，江西省人民政府对
花炮产业也高度重视，2015年，省人民政
府出台了《关于促进烟花爆竹产业转型
升级的意见》，明确指出“烟花爆竹产业
是我省的传统产业，在满足群众喜庆娱
乐活动需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到 2020年，
全省烟花爆竹产业保持稳步发展，力争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00亿元以上，国内
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国际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提高”的发展目标。而目前大面
积禁限放烟花爆竹的政策，与国家、省相
关政策不符，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

全面禁放有碍传统文化传承

党的十九大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
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燃放烟花
爆竹是中华民族沿袭千年的文化习俗，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庆娱乐
形式。同时，烟花爆竹又是独具特色的
中华文化名片。花炮文化经唐、宋、元、
明各代而至清朝、民国，再经新中国成立
后的各个时期，续存 1400多年。从最初
驱邪的目的, 逐渐演变至为节日增添喜
庆色彩，经过长年经月的累积沉淀，渗透
至百姓民众日常生活里,成为我国普通
百姓生活中, 尤其是节假喜庆时, 不可
或缺和难以替代的感情释怀。

烟花爆竹是一种火药文明，烟花燃
放更是一种视觉艺术。由于它视觉上的
绚丽多姿，寓意上的吉祥喜庆，因而与中
国传统民俗文化深深结缘。烟花爆竹以
其绚丽多彩、灿烂夺目、响彻寰宇的特
质，构成了中华民族一种特有的民俗文
化，并且影响到整个世界。国内外重大
庆典活动、重大体育赛事中处处都有美
丽烟花绽放的身影。今年国庆 70周年
的焰火晚会，更是展现了中国烟花举世
惊艳的绚丽壮观。

全面禁放缺乏科学依据

现行的禁限放政策，主要是基于烟
花爆竹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然而，有
关燃放烟花爆竹是造成雾霾的依据并不

充分。中科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仁
健课题组与同行合作，对北京地区ＰＭ
2.5化学组成及源解析季节变化研究发
现，北京ＰＭ2.5有6个重要来源，分别是
土壤尘、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
垃圾焚烧、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
这些来源的所占比例分别为 15%、18%、
12%、4%、25%和26%。烟花爆竹根本不
在其列。此外，以实例来说，湖南烟花爆
竹产品安全质量检测中心于 2018年在
长沙市橘子洲周末焰火燃放晚会现场对
ＰＭ2.5数据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焰
火燃放 1小时后，距燃放点 420米（橘子
洲公园入口，下风向）的第一个监测点，
ＰＭ2.5浓度由燃放前背景值 110ug/m3
升高至166ug/m3，一个半小时后，监测数
据恢复为背景值。距燃放距离 750米的
第二个监测点（杜甫江阁六楼，上风向），
ＰＭ2.5浓度与燃放前背景值基本一致。

根据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多年来在不同场合和环境下进行的科
学测试，烟花爆竹燃放已经被证明为不
是雾霾元凶，同环境污染没有直接关
系。烟花爆竹主产地浏阳市，每逢周末
和节假都有大型烟花燃放表演，该市同
样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就是很好的说
明。

全面禁放有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

烟花爆竹行业既是江西省传统产业
和主产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也是江
西省实施精准扶贫的主阵地。近年来，
江西省花炮行业励精图治，勇于担当，成
为江西省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目前，
江西省现有合法花炮生产企业 1300余
家，经营和批发企业 130家，零售网点 3
万余个,安排劳动就业人员近 300万人，
产业惠及 40万个家庭，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企业在合法生产、经营的同时，也积
极回馈社会。如：在上栗县，由花炮企业
发起设立的公益基金就有两家（上栗县
仁泰教育基金会和秦斌武慈善基金，秦
斌武慈善基金是江西省第一个以个人名
义命名的冠名基金）。上栗、万载两地花
炮行业在捐资助学以及社会公益性的投
入年均达 500余万元以上。全省供销系
统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根据当地政府安
排，纷纷派出驻村干部，提供项目和资金
扶持，成为扶贫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由于烟花爆竹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就近安置，因而我
省烟花爆竹主产区极少有留守儿童现
象。据统计，上栗县、万载县花炮行业年
发放工资 300亿元。但是，由于禁限放
政策的扩展，导致企业库存增加，用工锐
减，致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了当地农
民工不能充分就业而返贫的问题出现。

全面禁放不利于市场稳定和社会安全

江西省烟花爆竹企业历来严格执行
国家、省、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相关
标准。各地经营企业在采购正规的产品
供应市场的同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非
法经营和伪劣走私产品进行严厉打击，
有效减少了劣质烟花爆竹流入和降低了
烟花爆竹燃放事故，较好地保障了市场
的供应平衡。自 2018年全面禁放以来，
由于烟花爆竹市场空间萎缩，一些合法
市场关闭，民众的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
导致烟花爆竹非法经营现象严重抬头、
走私猖獗、假冒劣质产品泛滥，监管部门
又难以及时有效的查处，给市场稳定和
社会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江西省烟花爆竹产业优势明显

江西省花炮产业集中度高、基础雄
厚，市场开拓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强，人
力资源丰富，具有花炮产业发展的先天
优势。江西省烟花爆竹不仅供应全国，
在国际上也占地有较大比重,在今年国
庆 70周年盛大联欢晚会上，所燃放的绚
丽烟花，70%就出自江西产地。烟花爆
竹作为我省大宗出口商品，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特别是近年来，江西
省烟花爆竹行业自我加压，积极推进产
业集约化、设备机械化、生产标准化、管
理信息化和过程安全型、产品环保型的
进程。淘汰落后企业和产能，安全生产
条件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并加大力度
开展降烟降噪、微烟引线、除尘脱硫等科
技攻关。随着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安全事故和环境
影响不断减少。事实上，江西烟花爆竹
整体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家安全和环保要
求。只要通过严控标准，加强监管等途
径，对烟花爆竹行业合理规范和引导，完
全可以实现消费者燃放需求和安全环保
的平衡。

行业协会的建议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每逢盛事燃放烟花爆竹，是中
华民族的千年传统习俗，体现了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需求。为此，江西省烟花
爆竹行业协会、上栗县花炮总商会、万载
县烟花爆竹总商会共同建议：

一、客观认识和评价燃放烟花爆竹
这一传统民俗。各地在制定和出台烟花
爆竹燃放政策时，应充分顺应国情民意
和江西省作为烟花爆竹主产地的特殊背
景，预先规划、科学评估、听取群众意见，
综合考虑大气环境容量、传统习俗等因
素，合理制定本地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
既确保燃放安全，又避免禁放、限放政策

“一刀切”，顺应民俗民意并保护好传统
产业。

二、合理规划禁限放时段和区域。
在制定禁限放政策时，应注重“疏”“堵”
结合，“宽”“严”相济，根据适时情况分类
管理。能否借鉴福建、浙江、安徽、湖南、
湖北等周边省（市）的做法，在传统节假
日期间、重大庆典活动时，不论是城区还
是乡镇，都可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燃放
烟花爆竹。同时，国家烟花爆竹标准委
员会已经对适合城市燃放的“城市烟花”
予以分类，限放政策可结合产品种类方
面进行限制，既满足了有燃放需求者的
需要，又不会造成城市管理的困扰。

三、强化安全管理，发挥行业协会作
用。为实现全省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健康
发展，除职能部门加强安全监管外，还应
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建立完善以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烟花爆竹
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支
持和鼓励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完善行业配
套服务功能，加强行业自律管理；适时听
取行业协会反映产业发展情况和需求呼
声；为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在人才培训、产
品研发、信息交流和展览展销等活动提
供政策支持。

江西省烟花爆竹行业努力适应产业
发展的新形势，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烟花
爆竹生产、经营行为，不断提升产业基
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优
质、安全、环保的精神文化产品，为实现
江 西 绿 色 崛 起 做 出 更 大 的 贡 献 。

（江西花爆协）

鞭炮被认为是“年味”的重要组成部
分。传统烟花爆竹会对空气造成污染，
燃放中又可能造成安全事故，因此许多
城市在主城区禁放或限放烟花爆竹。可
是，“限放”是当下对于烟花爆竹管控的
完美答案吗？

有些城市也鼓励市民以电子鞭炮
替代传统鞭炮，电子鞭炮能成为满足环
保和“年味”双重要求的最佳选择吗？对
此，一些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由“放”到“禁”再到“限”
体现管理思路之变

——宋遂文（文史专家）

禁放烟花爆竹的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民间情绪一直有波动。近两年，我们
注意到一个新的现象，多地对烟花爆竹
燃放规定由“放”到“禁”再到“限”，体现
出政府管理与服务思路的创新。

烟花爆竹有安全隐患，这是该行业
饱受诟病的地方。实际上，正规的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按照国家标准生产，根据
产品分级分类确定用药量，产品能够做
到安全可控。

烟花爆竹导致污染，这是实施禁令
最充分的理由。应当承认，过去由于生
产企业片面追求效果，违规使用了含有
污染物质的化工产品，使得燃放时产生

很多烟雾和有害气体。现在，行业研制
了许多更环保的产品，如无烟火药、无硫
火药、无土鞭炮、无尘烟花等，烟花爆竹
造成的瞬时污染相较于汽车尾气、燃煤
等来说，也几可忽略。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在治理雾
霾的过程中，禁放烟花爆竹似乎是一个
轻松的选项。另一些地方政府却没有简
单一禁了之，而是将政策调整为稍显麻
烦的“限”，对主城区、郊区作出不同规
定，对不同的烟花爆竹产品作出不同规
定。这种“限”，既体现了对传统习俗的
一种尊重与传承，也体现出政府管理与
服务的思路创新。而这背后，民意也得
到了应有的尊重。

“禁改限”是进步，但并不意味着这就
是完美之策了。有没有既可以保存燃放
烟花爆竹的传统习俗，又能彻底避免次生
危害的方式呢？比如禁止私人燃放，由政
府代劳，找企业赞助，在城市的安全区域
搞公共的烟花汇演；再比如，指定燃放区、
规定燃放时间，在燃放区域提供专人安全
指导，等等。这方面，只要管理部门有心，
一定还有很多思路可以考量。

涉烟花爆竹的安全事故
究竟从何而来

——辛鹏（烟花爆竹企业从业人员）

近几年，针对烟花爆竹行业的安全

大排查、大治理年年都开展。可是，涉及
烟花爆竹的事故还是屡见报端，这些事
故怎么引起的？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一
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首先是监管部门在加强对合法企业
监管同时，许多非法企业反而逃过监
管。梳理近几年的烟花爆竹事故，多由
非法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引起，合法正
规企业发生事故的很少。但是，各地安
监部门日常监管的都是合法正规企业，
在烟花爆竹的道路运输上也存在同样问
题，正规企业始终在监管名单上，非法企
业反而躲在暗处。

其次是“风暴式”“一过式”的安全大
检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旦发生事
故，当地往往要求烟花爆竹企业进行全
行业停产大整顿，突击检查本身难免会
有遗漏，另一方面，行业停产整顿又会造
成厂商不能按时按量供货，复工后加班
加点赶工，同样留下安全隐患。

第三个问题是烟花爆竹生产端和经
营端的矛盾。生产端在相对开放的市场
体制下，涌现出大批生产企业，形成过量
产能和激烈竞争。而在经营环节，一个
县市（地区）只开放一两家企业，形成地
区垄断。竞争激烈的生产企业面对垄断
经营的经销企业，自然是百般迎合，不惜
牺牲安全、质量、价格和利润，运用低价、
赊销等各种策略抢夺市场。最终即便市
场做大，企业却因资金链紧张而变得半
死不活，安全改造和生产运营资金都要

靠贷款解决。作为一项“年产季销”产
品，烟花爆竹的生产周期、回款周期本来
就很长，在此基础上再添上赊欠经营，对
于产品设计和质量的提升，无疑将带来
恶劣影响。

最后，整个烟花爆竹行业没有形成
足够的自律，不少企业放松生产要求，给

“私炮贩子”供货来提高销量，又给整个
行业的质量控制造成恶性循环。

找到烟花爆竹产品
与环保的平衡点

——刘东辉（公号“烟花之家”作者）

燃放烟花爆竹表达节日喜庆是我们
民族特有的习俗，但面对脆弱的城市环
境，烟花爆竹需要一个更环保的转变。
改进和提升产品的环保性能，我认为可
考虑以下几点：

审慎制定环保标准。制定有关烟花
爆竹的环保标准一定要审慎且严谨，应
该通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找到烟花产
品与环保的平衡点。既要保障环保烟花
爆竹产品能够合法存在，又要对具有较
大污染的产品加以限制，用标准去引导
烟花爆竹产品向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
从工艺上改进现有产品。当前最重要也
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产品入手，通过对生
产工艺的改进来提升烟花爆竹产品的环
保性。例如，制造烟花原先用的都是低

成本的低氯酸钾，易燃易爆。现在正规
生产企业都改良成高成本但稳定性好的
高氯酸钾，这种成分在没有化合物助燃
的情况下不会燃烧，有效消除了烟花在
生产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保护和扶持烟花小产品。烟花小产

品是烟花爆竹行业的根基，这个行业原

本就是从众多的小产品发展起来的。可

以说烟花文化积淀在小产品之中，而且

小产品的生产安全性和燃放安全性比较

高，燃放中对环境的污染也较小，更加适

应我国安全环保管理政策。但由于小产

品的制作技术门槛比较高，人工成本占

比大，过去十多年来大量企业逐渐放弃

小产品的开发，都去追逐高利润的大组

合烟花，导致小产品市场萎缩，新产品开

发停滞，经营公司下单调货都很困难。

保护和扶持有特色、低污染的烟花小产

品，对于传承烟花文化、开发环保烟花品

种大有意义。

电子鞭炮安全隐患也不少
——郭启（媒体人）

电子鞭炮价格从几十至几百元不
等，除了过年过节，也用于婚庆、宴会
等。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类产品：“雷
电式”电子鞭炮，通过多谐振荡升压产
生雷暴声音并发出闪光；录音式电子鞭
炮，通过将鞭炮声音录制于扬声器中播

放，内部通过电源供电至扬声器。充电
方式有使用干电池或可充电电池两
种。“雷电式”电子鞭炮声音响亮，更为
逼真，是目前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从功能看，基本可以满足传统节日
文化对于烟花爆竹的需求。但是，作为
一种电子产品，目前监管部门还没有专
门针对电子鞭炮的质量检测标准和管
理规范，这就导致目前市场上的电子鞭
炮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安全隐患不少。

根据上海质监部门对电子鞭炮产
品进行的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电子鞭炮
产品不符安全要求的高达 95%。所检
测的安全指标，大多仅仅是基础安全项
目，包括防触电结构要求、电气强度、电
源连接和外接软线、插头型号尺寸等。
比如，拉扯电子鞭炮电源线或外力冲
击，一旦造成危险部件裸露，很容易导
致触电；长时间使用电子鞭炮，造成电
源线发热软化甚至起燃，会导致触电、
火灾等危险。

为了避免以上事故的发生，建议相
关标准化部门尽快出台标准，为电子鞭
炮的设计生产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
引导企业注重产品安全设计和规范生
产，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消费者使用电子鞭炮也要提高安全意
识，要购买电源线和插头均带有 3C 认
证标识的电子鞭炮，避免购买“三无”产
品。

（瞭望东方周刊）

烟花爆竹管控有没有更聪明的选择

江西省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商会联合发出
“关于科学制定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的建议”


